
新北市新莊區中港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上學期 

家庭教育推動小組會議紀錄 

一、日期：109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二 

二、時間：8:30~9:30 

二、地點：大辦公室 

三、主席：李後榮校長    

四、紀錄: 葉紘宙 

五、出列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 

六、業務報告：  

 (一)本學期推動的家庭教育相關活動，請老師參考行事曆如下： 

1. 小一新生家長座談會，已於 8月 29 日星期六上午辦理完畢，

當日重點放在家長與老師的匯談，並溝通、說明相關校務、

班務推動的方式及內容﹔另外，校方相關的業務報告，也有

向家長宣導，以達預期目標 (護眼筆記、午餐業務、家庭教

育宣導、促進心理健康宣導、兒少安全上網宣導等)，感謝一

年級導師當日的辛勞。 

2. 親職講座 

家庭教育法第 12條第 1項規定：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年

應在正式課程外實施 4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，並應

會同家長會辦理親職教育。」 

(1) 109.10.17（六）親職講座（主題討論中）。 

(2) 109.12.19（六）親職講座（主題討論中）。 

3. 祖孫週活動（109.8.23~108.8.29）——祖孫中港圖書館尋寶

趣。 

4. 109.9.18（五）親師家長日：下午六點開始，各班親師座談

會。 



5. 109.9.8（二）13:20~15:00，小一新生的迎新活動 

6. 生命教育相關﹕敬師月—109.9.30（三）敬師按摩活動 

 

(二)家庭教育適時融入教學於學習領域及相關重點。 

1. 負責家庭教育相關人員，每學年要有 4小時研習時數。 

包括處室承辦人、輔導教師、各學年家庭教育執行老師。 

2. 各年段教育適時融入家庭教育的課程。 

 

六、報告事項： 

主席： 

1. 家庭教育，是一切教育的基石，為了未來主人翁的素養教育，

學校方面有必要、也有使命，妥善安排相關家庭教育內容，以

完善五育教育的發展。 

2. 本學年度的相關家庭教育活動，請老師們集思廣義，除了上學

期末的想法外，看看相關的計畫內容，是否需要調整，增修。 

3. 除了教育活動外，請各學年負責老師，轉達教育是種隨時的浸

潤歷程，各位同仁努力推動相關活動外，應適時的關心學生，

並做好親師溝通與合作，真正落實家庭教育的目標。 

 

七、業務相關說明及協調事項： 

1. 每學年召開 2次家庭教育推動工作會議。（期初、期末） 

2. 研討本學期執行的家庭教育 4 小時課程與活動計畫，了解

相關課程內容及協調修正。 

3. 將家庭教育的課程及活動日期納入行事曆中。 

4. 討論祖父母節、祖孫週及教師節的相關活動，及學年配合事

項。 

5. 學校學生認輔工作，請老師們協助建立學校重大違規或特殊



行為學生及親職家長名冊，以利做好輔導相關工作。（持續

提醒） 

6. 學年輪流派員參加家庭教育教師知能研習及培訓工作，請各

學年老師決定好參訓的順序。 

7. 請轉達導師要強化與家長之間的聯繫，例如：家訪、電話訪

問或聯絡簿等，以掌握孩子的各種狀況。 

8. 規劃年度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課程，聘請專家學者辦理親職

教育講座，以增進家長教育子女知能，並提供給有需要的家

庭。 

9. 增強各老師相關的輔導職能，並積極推動認輔制度，針對校

內需高關懷孩子提供更多的協助與關心，以減少學生偏差行

為的發生，以強化本校原有的專輔、兼輔、社工之功能，完

善三級輔導機制。 

 

八、散會 


